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

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地产”、

“公司”或“上市公司”）2015 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光明地产 2015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及向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1459 号）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26,905,458 股。公司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38,020,580 股，每

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9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08,705,556.8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8,025,676.58 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2,580,679,880.22 元。上述资金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全部到位，已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5535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964,872,491.79

元（含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600,000,000.00 元），募集资金利

息收入扣除银行服务费净额为人民币 1,559,936.33 元。期末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人民币 617,367,324.76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为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投

资者的利益，上市公司根据相关要求，特制定《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用于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 

上市公司依照该制度严格执行，确保了募集资金存放、使用和管理的规范。 

2015 年 11 月 23 日，上市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宁支行、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关于非公开发行之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监管协议》，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1646303002722452，该协

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无重大差异。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期末余额为 617,367,324.76 元，含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 67,367,324.76 元、人民币封闭式理财产品 550,000,000.00 元。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请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账号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账户余额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宁支行 31646303002722452 67,367,324.76 

合计  67,367,324.76 

人民币封闭式理财产品明细如下： 

产品编号 购买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利率 

WG15M01044 150,000,000.00 2015 年 11 月 25 日 2016 年 1 月 4 日 3.48% 

WG15M02044 200,000,000.00 2015 年 11 月 25 日 2016 年 1 月 27 日 3.55% 

WG15M03044 200,000,000.00 2015 年 11 月 25 日 2016 年 2 月 24 日 3.55% 

合计 550,000,000.00    

三、2015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964,872,491.79 元，具体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附件一。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

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26,065.9744 万元。 

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5574 号

报告鉴证。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分别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核查，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置换事项已实施完毕。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农

房观沙国际项目、新龙广场项目、澜山苑项目”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60,000 万元，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本次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仅限于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

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独

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分别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进

行了核查，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5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投资保本型

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额度不超过 70,000 万元

进行（一年期以内）的结构性存款或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投

资额度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由公司总裁机构负责组织

实施，公司财务部、金融管理部具体操作，公司监察审计部进行监督。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独

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分别对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进行了

核查，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15 年 11 月 24 日，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宁支行签署《上海银

行公司客户人民币封闭式理财产品协议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上海银

行‘赢家’货币及债券系列（点滴成金）理财产品”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投资产品的余额



为 55,000.00 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上市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

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5 年，上市公司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

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015 年度，上市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光明房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募

集资金存放在上市公司指定的专项账户管理，上市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上市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⒛15年皮珞集资命存放与实际使用估况专顼核查忘见》之雉字茁丨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挽 曲

路 昀 柳淑丽

搓E贤多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0,870.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6,487.2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6,487.2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农房观沙国际

项目 

无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25,680.00 25,680.00      -34,320.00  42.80   注 1 否 

新龙广场项目 无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46,829.25 46,829.25      -33,170.75  58.54 2015 年 9 月 16,252.01 注 2 否 

澜山苑项目 

无 120,870.55 120,870.55 120,870.55 63,978.00 63,978.00      -56,892.55 52.93 

一期：2015 年 12

月 

二期：2016 年 6

月 

1,702.16 注 3 否 

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无    60,000.00 60,000.00     

不适

用 
不适用 



合计  260,870.55 260,870.55 260,870.55 196,487.25 196,487.25 -124,383.3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三）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农房观沙国际项目处于在建施工阶段，故尚未产生收益。 

注 2：预计效益系基于募投项目实现全部销售后预计产生的收益，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新龙广场项目销售比例 33.16%，预计收益实现比例 54.91%。预计未来可以完成预

计收益指标。 

注 3：预计效益系基于募投项目实现全部销售后预计产生的收益，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澜山苑项目销售比例 3.89%，预计收益实现比例 5.40%。预计未来可以完成预计收

益指标。 

 


